当前大学生就业歧视状况的调查报告

中国政法大学宪政研究所

（精简版）
2008年和2010年，中国政法大学宪政研究所就大学毕业生就业歧视的现状，在全国6个城市11所高校作了两次问卷调查。本次调查是在北京师范大学、对外经贸大学、中国农业大学、中国石油大学、中国政法大学、天津科技大学、南开大学、华南师范大学、四川大学、武汉大学、西北政法大学十一所高校进行，覆盖范围涵盖北京、天津所占华北地区、华中、华南，西北、西南地区，可见本次抽样调查代表性强，由调查数据可以了解到全国大学生遭遇的就业歧视基本情况。

我们采用问卷调查法，在被访问高校老师的协助下，委托调查员进入各个大学毕业生宿舍进行入室调查，让毕业生自行完成问卷后回收。两次调查共发放问卷2200份，实际回收2092份，其中有效问卷2086份，完成有效问卷占99.7%。

问卷共分为三大部分，分别为：A样本基本情况；B就业歧视情况；C被访者对就业歧视的态度。我们希望通过这次调查，对目前大学生就业歧视的现实状况作一个真实的、基本的、全面的了解，以便为反歧视，促进就业机会平等的政策和法律制定和实施，完善和保护大学生的就业平等权利提供客观依据。

本次问卷调查主要考察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1、 大学生就业有没有遭受就业歧视，歧视程度是否严重
大学生被访者在应聘过程中受到各种歧视的人为1020，占54.05%。其中受1次歧视的有402人，占被访者总数的21.30%；受到2次歧视的有260人，占被访者总数的13.78%；受到3次歧视的有118人，占被访者总数的6.25%；受到4-6次歧视的有118人，占被访者总数的6.25%；受到7-10次歧视的有66人，占被访者总数的3.50%；10次以上的有56人，占被访者总数的2.97%。没有遭受过歧视的有867人，占被访者总数的45.95%。
此次调查，认为就业歧视程度很严重的被访者占样本总数的11.31%，认为就业歧视程度严重的占33.54%，这两者占44.85%。认为就业歧视程度一般的占45.92%，认为较轻微的占5.78%，累计受到歧视者占到96.55% ，认为不存在就业歧视的被访者只占3.45%。
二、谁在歧视，什么类型的招聘单位歧视最为严重
通过调查我们发现，企业的就业歧视情况最为严重，60.70%的毕业生遭遇的就业歧视来自企业；其次是政府机关，占43.44%；最后是事业单位，占38.61%。同时，我们也发现不同性质的企业，歧视程度也有所不同。国有企业最为严重，占48.54%；民营企业比国有企业稍好，占42.12%；合资企业和外资企业在所有的单位中歧视相对较轻，分别是22.55%和21.28%。
三、就业歧视出现在哪个招聘环节

有些招聘广告中就明确提出某些涉及就业歧视的要求，此次调查中有31.05%的大学生被访者遭遇到招聘广告中的歧视；有31.92%的大学生被访者在面试这一环节上遭到了就业歧视；43.05%的大学生被访者通过应聘结果推测自己受到就业歧视。
四、哪种歧视最为严重
通过调查我们发现，
68.98%的用人单位对大学生求职者的性别有明确要求；
59.14%的用人单位对大学生求职者户籍地域有明确要求；
48.34%的用人单位对大学生求职者的政治面貌有明确要求；
45.96%的用人单位对大学生求职者的身高长相有明确要求；
43.28%的用人单位对大学生求职者的年龄有明确要求；
31.07%的用人单位对大学生求职者有体检方面的要求；
20.45%的用人单位明确要求大学生求职者是非传染病病原携带者；
17.67%的用人单位对大学生求职者有未婚或生育方面的要求；
14.04%的用人单位明确要求大学生求职者身体没有残障；

4.86%的用人单位对大学生求职者的民族有明确要求；

2.08%的用人单位对大学生求职者的宗教信仰提出过明确要求。
我们也对具体的歧视现象进行了进一步的了解，调查发现：
1、43.27%的大学生被访者遇到用人单位明确要求是男性，6.16%的大学生被访者遇到用人单位明确要求性别为女性，可见性别歧视主要是针对女性的；
2、用人单位对于应聘大学生具体身高要求，一般是女性160cm以上，男性170cm以上；
3、47.88%的大学生在应聘中遇到用人单位要求长相端正，还有13.28%的大学生遇到单位对气质要求优雅。总的来说，应聘时要求气质和长相的比例达到了61.16%；
4、在有效回答的大学生被访者中，70.15%的大学生遇到用人单位要求学历是本科及以上；硕士及以上学历要求所占比重是27.41%；对博士及以上学历和留学经历的要求分别占到1.16%和1.28%；
5、47.91%的大学生在应聘时，用人单位对户籍要求本市或本地户口，相对来说，用人单位限制户籍要求为非农业户口和特定户口或特定地区的比重较小，分别是5.62%和9.74%；
6、43.02%的被访者在应聘过程中，遭遇到用人单位对其无重大疾病的要求，用人单位对无残疾、无传染病、无既往病史的要求相对较少，但也存在一定数量，分别占到3.11%、8.77%和8.77%；
7、有4.97%的大学生遇到用人单位对应聘者提出非同性恋要求；
8、34.83%的大学生被访者遇到用人单位对政治面貌的要求是党员，3.71%用人单位要求政治面貌是共青团员；
9、9.57%的大学生反映用人单位在招聘时要求应聘者是汉族；有2.87%要求应聘者是某少数民族；用人单位明确提出不要少数民族的比例为1.49%。
五、就业歧视存在的原因
此次调查数据显示：大学生被访者比较认同的就业歧视产生的原因中，排在前三位的分别是：劳动力市场供过于求、用人单位效益优先考虑和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在有效个案中所占比重分别达到了70.45%、57.05%和43.20%。
劳动力过剩并不是就业歧视产生的原因，可见当前大学生们对就业歧视产生的原因认识比较模糊。
六、大学生对就业歧视的态度

37.74%的大学生认为目前的就业歧视状况让人不能容忍；59.66%的大学生认为是可以理解的；另外，2.60%的大学生认为就业歧视正当合理。
45.10%的大学生认为目前的就业歧视现象是无法避免的，24.88%的大学生认为是可以避免的，30.02%的大学生认为就业歧视可以避免，但是没有人管。
遭遇就业歧视后，67.03%的大学生被访者选择无奈接受；8.63%的大学生被访者选择向有关部门投诉；11.75%的大学生被访者会据理力争；另外，12.59%的大学生被访者遭遇就业歧视后根本不知如何是好。
遭受就业歧视决定向相关部门投诉的大学生中，46.59%的人觉得投诉无门，22.01%的大学生选择会向政府机构投诉，还有15.53%的大学生选择向歧视者所在单位或上级单位投诉，15.87%的大学生选择向司法部门投诉。
调查结果反映，就业歧视仍然处于一种“集体不意识”的状态，一方面我国就业歧视普遍存在，另一方面，大学生们对此已经麻木和习以为常，并持一种悲观或无可奈何的心态。

此外，调查也反映出大学生在面对就业歧视时缺乏积极主动的应对策略，处于被动且相对弱势的地位。这一结果除了意识方面的原因外，也与我国现有反就业歧视立法本身存在缺陷，缺乏有效的救济途径密切相关。
七、解决就业歧视的途径
根据统计结果可以看出，大学生选择的改善就业歧视办法中排在前三位的是制定反就业歧视法、通过传媒的宣传改变人们的观念以及政府采取措施进行干预。
